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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

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表 明 不

會 就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或 因 依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

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

*

(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中 外 合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)

(股 份 代 號 ： 5 6 8 )

最 新 業 務 情 況

可 能 出 售 附 屬 公 司

本 公 告 乃 由 山 東 墨 龍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（「 本 公 司 」）董 事（「 董

事 」 ） 會 （ 「 董 事 會 」 ） 作 出 ， 以 向 本 公 司 股 東 及 潛 在 投 資 者 提 供

本 公 司 最 新 業 務 情 況 。

董 事 會 已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舉 行 的 會 議 上 批 准 擬 出 售（ 1）壽

光 懋 隆 新 材 料 技 術 開 發 有 限 公 司（「 壽 光 懋 隆 」）10 0%股 權 ；及（ 2）
壽 光 墨 龍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墨 龍 物 流 」 ） 10 0%股 權 （ 「 可 能 出 售 事

項 」 ） 。 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壽 光 懋 隆 及 墨 龍 物 流 均 为 本 公 司 的 直 接 全

資 附 屬 公 司 。

可 能 出 售 事 項 完 成 後 預 計 本 公 司 將 不 再 持 有 壽 光 懋 隆 及 墨 龍 物 流 股

權 ， 且 壽 光 懋 隆 及 墨 龍 物 流 的 財 務 業 績 不 再 於 本 公 司 之 財 務 報 表 綜

合 入 賬 。 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暫 無 可 能 出 售 事 項 的 交 易 意 向 受 讓 方 ， 具

體 交 易 方 案 尚 未 確 定 。

有 關 擬 出 售 附 屬 公 司 的 資 料

壽 光 懋 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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壽 光 懋 隆 為 一 家 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（ 「 中 國 」 ） 成 立 的 有 限 責 任 公

司 ， 其 主 要 從 事 能 源 裝 備 新 材 料 的 研 究 ； 生 產 銷 售 金 屬 鑄 鍛 件 ； 海

水 淡 化 處 理 ； 餘 熱 餘 氣 發 電 。

壽 光 懋 隆 的 主 要 財 務 資 料 載 列 如 下 ：

於 2 0 2 3 年 1 2 月
3 1 日

（ 經 審 計 ）

於 2 0 2 4 年 3 月
3 1 日

（ 未 經 審 計 ）

人 民 幣 萬 元 人 民 幣 萬 元

總 資 產 9 4 , 2 8 6 . 2 8 8 7 , 8 5 4 . 8 8

總 負 債 7 8 , 2 1 3 . 4 7 7 2 , 4 9 0 . 9 7

淨 資 產 1 6 , 0 7 2 . 8 1 1 5 , 3 6 3 . 9 1

應 收 賬 款 9 1 . 0 7 3 7 . 5 3

或 有 事 項 - -

截 至 2 0 2 3 年 1 2 月
3 1 日 止 年 度
（ 經 審 計 ）

截 至 2 0 2 4 年 3 月
3 1 日 止 3 個 月
（ 未 經 審 計 ）

人 民 幣 萬 元 人 民 幣 萬 元

營 業 收 入 7 , 1 8 0 . 3 2 4 4 3 . 3 7

營 業 利 潤 /（ 虧 損 ） ( 2 7 , 0 7 8 . 8 1 ) ( 7 1 4 . 7 0 )

淨 利 潤 /（ 虧 損 ） ( 2 6 , 9 9 6 . 3 7 ) ( 7 0 8 . 9 0 )

經 營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流 量 淨 額 4 , 7 2 0 . 4 3 ( 5 , 2 7 1 . 8 8 )

墨 龍 物 流

壽 光 懋 隆 為 一 家 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（ 「 中 國 」 ） 成 立 的 有 限 責 任 公

司 ， 其 主 要 從 事 普 通 貨 運 ； 貨 物 倉 儲 ； 貨 物 裝 卸 ； 空 車 配 貨 ； 物 流

資 訊 諮 詢 ；港 口 船 舶 停 靠 服 務 ；銷 售 ：燈 具 、裝 飾 物 品 、家 用 電 器 、

煤 炭 及 製 品 、 建 材 、 汽 車 零 配 件 、 五 金 產 品 、 電 氣 設 備 ； 資 訊 技 術

諮 詢 服 務 。

墨 龍 物 流 的 主 要 財 務 資 料 載 列 如 下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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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2 0 2 3 年 1 2 月 3 1
日

（ 經 審 計 ）

於 2 0 2 4 年 3 月 3 1
日

（ 未 經 審 計 ）

人 民 幣 萬 元 人 民 幣 萬 元

總 資 產 10,557.27 10,472.55

總 負 債 10,251.73 10,211.28

淨 資 產 305.54 261.27

應 收 賬 款 - -

或 有 事 項 - -

截 至 2 0 2 3 年 1 2 月
3 1 日 止 年 度

（ 經 審 計 ）

截 至 2 0 2 4 年 3 月
3 1 日 止 3 個 月

（ 未 經 審 計 ）

人 民 幣 萬 元 人 民 幣 萬 元

營 業 收 入 221.65 115.69

營 業 利 潤 /（ 虧 損 ） (270.73) (44.27)

淨 利 潤 /（ 虧 損 ） (270.73) (44.27)

經 營 活 動 產 生 的 現 金 流 量 淨 額 (34.72) (61.85)

可 能 出 售 事 項 的 理 由

壽 光 懋 隆 、墨 龍 物 流 兩 家 附 屬 公 司 近 年 來 經 營 業 績 不 佳 ，連 續 虧 損 ，

對 本 公 司 整 體 經 營 業 績 影 響 較 大 。 可 能 出 售 事 項 是 基 於 本 公 司 的 整

體 經 營 發 展 所 需 ， 符 合 本 公 司 整 體 戰 略 佈 局 ， 有 利 於 本 公 司 聚 焦 能

源 裝 備 製 造 主 業 ；有 助 於 進 一 步 優 化 資 產 負 債 結 構 ，盤 活 存 量 資 產 ，

實 現 本 公 司 資 源 的 有 效 配 置 ； 有 助 於 進 一 步 增 強 本 公 司 現 金 流 ， 為

本 公 司 未 來 財 務 狀 況 及 經 營 成 果 帶 來 積 極 作 用 ， 有 利 於 促 進 本 公 司

長 期 穩 健 發 展 ， 故 可 能 出 售 事 項 符 合 本 公 司 和 全 體 股 東 等 的 整 體 利

益 。

香 港 上 市 規 則 涵 義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並 無 就 可 能 出 售 事 項 訂 立 任 何 協 議 。 可 能 出

售 事 項 （ 倘 落 實 ） 可 能 構 成 本 公 司 之 主 要 出 售 事 項 ， 並 須 遵 守 香 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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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（「 香 港 上 市 規 則 」）第 14 章 項

下 之 申 報 、 公 佈 、 通 函 及 股 東 批 准 規 定 。

本 公 司 將 根 據 香 港 上 市 規 則 就 可 能 出 售 事 項 適 時 另 行 刊 發 公 告 。

由 於 無 法 確 定 可 能 出 售 事 項 會 否 實 現 ， 故 本 公 司 股 東 及 潛 在 投 資 者

於 買 賣 本 公 司 證 券 時 務 請 審 慎 行 事 。

承 董 事 會 命

山 東 墨 龍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董 事 長

韓 高 貴

中 國 山 東

二 零 二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日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董 事 會 由 執 行 董 事 韓 高 貴 先 生 及 袁 瑞 先 生 ； 非 執 行

董 事 丁 一 先 生 及 張 敏 女 士 ； 以 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唐 慶 斌 先 生 、 宋 執

旺 先 生 及 蔡 忠 傑 先 生 組 成 。

*僅 供 識 別


